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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要點(西灣 
領航計畫)  

 

95年5月24日經本校94學年度第22次主管會報通過 

96年4月18日經本校95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7年10月29日經本校97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年2月25日經本校97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臨時會修正通過 

98年5月26日奉教育部核定更名為國際事務處及研究發展處 

99年2月4日經本校98學年度第1學期第1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2月7日經本校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6月13日經本校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12月12日經本校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9月24日經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9月18日經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10月16日經本校10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年10月5日經本校111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年10月18日經本校112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05月29日經本校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年09月25日經本校113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獎助本校表現優良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以提升本校學

生國際觀及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主責分工，學士、碩士獎助金業務承辦單位為國際事務處，

博士生獎助金為研究發展處。 

 

二、申請資格 

(一) 學士生、碩士生： 

1. 申請及受獎助期間須為本校已註冊之在學學生（在校生）。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3. 未同時領取我國政府預算所提供之留學獎助金者。 

4. 外國語言能力優良並達國外大學（機構）規定最低標準者（例如：

TOEFL、TOEIC、IELTS 或全民英檢等相關成績）。 

5. 已獲得國外大學（機構）入學研修許可者或正進行申請赴國外大

學（機構）研修者，前者優先考量。 

(二) 博士生須先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博

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並符合下列相關資格者： 

1. 申請及受獎助期間須為本校已註冊之在學學生（在校生）。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3. 未曾或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計一年(含)以上留學獎助

金者。 

4. 外國語言能力須達國外大學（機構）申請入學規定最低標準（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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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TOEIC、IELTS 或全民英檢等相關成績）或國外指導教授

認可學生所具備外語溝通能力足以順利完成研修目的。 

5. 已獲得國外大學（機構）入學研修許可。本校推薦可前往研修

之國外大學(機構)，應優先考慮與本校簽訂雙聯學位者，其次

為與研究領域相關之名校。 

6. 若屬未修課者，須有指導教授推薦並附發表論文篇數相關資料。 

7. 持有指導教授與國外學校教授簽訂共同指導協定者。 

 

三、獎助類別 

(一) 雙聯學位（含修學分）。 

(二) 交換計畫。 

(三) 自費研修。 

(四) 假日學校（3週以上學習課程）。 

(五) 博士生長期研究計畫。 

 

四、獎助年限 

(一) 學士生、碩士生：每人每學制各可申請一次第三點第一款至第

四款之獎助類別。依據實際國外研修入學許可，每次獎助期間

至多6個月為原則。 

(二) 博士生： 

1. 已獲本獎助或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究計畫即將屆滿一年且具優

異研究成果之博士生，得提出第二年獎助申請，惟以一次為限。 

2. 已獲本獎助或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究計畫即將屆滿一年且表現

優異，欲攻讀博士雙聯學位之博士生，得提出第二年獎助申請，

惟以一次為限。 

3. 未獲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究計畫之博士生，得提出6個月獎助申

請，惟須於國外大學(機構)進行為期至少1年之研究。 

 

五、獎助金額 

(一) 學士生、碩士生： 

1. 依獲核定獎助月數核發獎助金，每月新臺幣1萬元，獎助國外

研修期間所需生活費，實際獎助金額得依審查委員會審議核定。

符合弱勢家庭資格者則另依國立中山大學「乘風萬里 轉動人

生」培育國際視野清寒學習獎勵金要點辦理。 

2. 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或本校五學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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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辦法入學研究所之獲獎生，依獲核定獎助月數核發獎

助金， 每月核定新臺幣1萬5千元，實際獎助金額得依審查委員

會審議核定。 

(二) 博士生： 

1. 獎助金：依核定月數核發，以每月新臺幣1萬元為原則；惟依

本校學士班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五學年學、碩士學

位辦法或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入學之學生， 獎助金提高

為每月新臺幣1萬5千元。 

若學生獲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研究者，學生免申請，本校主動依

國科會核定月數給予獎助。 

2. 生活費：依審查委員會審議核定。 

3. 申請第2年獎助者，僅核定生活費，每月金額以不超過新臺幣5

萬元為原則，以12個月為上限。實際獎助額度依審查委員會審

議核定。 

4. 博士生於出國研修期間，需偕帶七歲以下子女同行，應提供戶

籍等相關資料供審查。通過者核給照顧津貼，總額以國科會及本

校獎助總經費20% 為上限。 

(三) 獲獎生於國外研修期間，學士生須支付本校全額大學部學雜費，

學士延畢生須支付本校電腦通訊使用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學

分費；碩士生及博士生須支付本校碩博士班（學位學程、專班）

全額學雜費基數及學分費；雙聯學位學生得免支付本校學分費。 

(四) 本要點獎助經費來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政府專

案核准經費及本校校務基金。 

 

六、申請方式及日期 

(一) 學士生、碩士生： 

1. 申請期限：國際事務處每年辦理兩次獎助甄選，實際依國際事

務處網站公告之日期為準。 

2. 繳交表件如下： 

(1) 學生個人基本資料表。 

(2) 身分證及學生證。 

(3) 外國語言測驗成績證明。 

(4) 研修計畫書。 

(5) 在校歷年中文成績單。 

(6) 有利審查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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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士生： 

1. 申請期限：依公告規定期限送交研究發展處，逾期不予受理。

長期研修獲獎者須於公告當年度10月31日前完成簽約並抵達

研究機構報到， 逾期視同放棄。 

2. 繳交表件如下： 

(1) 首年申請：                                 

A.申請校外單位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證明。 

B.個人資料表。 

C.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外國語文能力證明或留學國之學位

證明。 

D.外國語言能力須達國外大學（機構）申請入學規定最低

標準之文件或國外指導教授認可學生所具備外語溝通能力

足以順利完成研修目的之同意書。                              

E.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主管出具之資格證明及同意函。  

F.國外研修計畫書。                                  

G.近5年內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目錄及抽印本（不超過3

篇）。 

H.博士班在學成績單及通過博士資格考證明。            

I.指導教授與國外學校教授簽訂共同指導協定書。        

J.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2) 第二年申請：  

(3) A.個人資料表。 

B.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主管出具之資格證明及同意函。     

C.第1年國外研修成果(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目錄及抽印本

等)。 

D.第2年國外研修計畫書。                              

E.指導教授與國外學校教授簽訂共同指導協定書。       

F.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G.博士雙聯學位成績單(僅攻讀博士雙聯學位者需要提供)。 

 

七、審查方式 

(一) 本研修獎助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之。 

(二) 學士生、碩士生： 

1. 各院系所自行遴選之雙聯學位及交換學生薦送名單，應提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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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修獎助審查會議審議核定獎助資格。 

2. 自費研修及假日學校之審查作業，學業成績佔30%（以前一學

年班上排名計算），語言檢定成績佔40%，研修計畫書佔20%，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佔10%，以總分高低順序依學生志願序分發，

總分未達60分者不予錄取。總分相同者，以語言檢定成績較高

者為優先考量，其次為學業成績，最後為研修計畫書；若四項

分數均相同者，由評審委員決議優先順序。 

3. 審查優先獎助類別依序為雙聯學位（含修學分）、交換計畫、自

費研修、假日學校。獎助名額視當年度經費額度而定。 

(三) 博士生：以申請人之發展潛力、執行計畫能力、外語能力、研究

主題、國科會計畫核定結果，與申請之國外大學(機構)及國外指

導教授之適切性為審查基準。獎助名額視當年度經費額度而定。 

 

八、獲獎義務及配合事項 

(一) 學士生、碩士生： 

1. 獲獎生及保證人須於出國一個月前與本校簽訂「家長同意擔保書

暨研修獎助切結書」（內含出國研修所涉之權利義務），且於

出國前、後參加校內留學相關研習會之義務。 

2. 獲獎生出國期間，不得同時領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參與雙聯學位、交換計畫及自費研修獲獎生每學期（季）須修

習至少2門課程並通過該校及格標準。實際國外研修期間不得低

於一學期（季）。研修計畫結束後兩個月內，須繳交返國報告書

及正式交換成績單予以查核；未符上述規定者撤銷獲獎資格並

歸還獎助金。 

3. 獲獎生國外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在校生身分，如未經本校同意

而逕行休學、退學、畢業、中斷研修及逾期返國，須歸還全額

獎助金。 

4. 未出國者、放棄研修及在國內進行遠距課程者，不得領取獎助

金。 

5. 因不可抗力因素提前返國，須歸還溢領之獎助金。 

(1) 國外研修未達一個月，獎助新臺幣2萬元。 

(2) 國外研修超過一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獎助新臺幣3萬元。 

(3) 國外研修超過三個月以上，依國外實際研修月數獎助之。

(二) 博士生： 

1. 簽約程序：獲獎之博士生應檢附下列資料，於預定出國前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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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研究發展處辦理簽約並申領獎助。 

(1)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 國立中山大學「當年度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

（博士生）合約書。 

(3) 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同意函。 

2. 報到程序：獲獎之博士生於抵達國外大學(機構)二星期內，須

將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料頁及本次出國入出境日期戳記頁，以

及國外大學（機構） 或國外指導教授出具目前已抵達該機構之

證明文件，回傳至本校研發處。 

3. 請假返國：獎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數不得超過三十日。 

4. 研究計畫變更：變更國外大學(機構)、研修主題、研究期間或

指導教授等， 應填寫變更申請表，經國內指導教授、系所、學院

及研發處同意後始得變更，以一次為限。 

5. 獲獎之博士生須於公告當年度10月31日前完成簽約並抵達國外

大學(機構)報到，逾期視同放棄。 

6. 因不可抗力因素提前返國，須按實際研修期間比例歸還部分已

支領獎助金，還款計算方式比照國科會當年度補助博士生赴國

外研究之還款計算方式。 

7. 結案程序： 

(1) 研究報告繳交：獲獎助者應於研修期滿一個月內繳交經指

導教授親筆簽名認可之研修成果書面報告。 

(2) 經費結報：經本校依實際研究天數結算應退還國外獎助費

用者，應於一個月內繳回。如有申請照顧津貼者，結案時

應檢附幼齡子女出入境證明文件，若無法檢附則須繳回照

顧津貼總額。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家長同意擔保書暨研修獎助切結書

（學士生、碩士生）或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博士生）

合約書等相關法規及網頁公告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